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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載

	
	﹏﹏﹏﹏﹏﹏﹏﹏﹏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國慶
總　統　講　話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月十日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今天是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國慶日。每年的這一天，我們都無比歡喜的慶祝國家的生日。但是，今天，我們卻要以肅穆的心情，重新思考立國精神，凝聚團結共識，期能超越悲痛，開創未來。
九月二十一日凌晨，臺灣地區發生規模七點三的強烈地震，造成嚴重的傷亡和損失，不但震驚了國際社會，也在我們的心中，留下了永遠的傷痛。
兩個多星期來，登輝深入災區，實地了解災變的情況與救災的進度。面對殘破的家園，和受苦的同胞，登輝有著極深的哀痛，但也更堅定了與全民一同奮鬥，重建家園的決心。
事實上，自地震發生以來，政府機關、民間團體、全國民眾都展現了最高的效能，全力投入救災、救難工作，充分發揮了同胞之愛與手足之情，讓災區民眾獲得及時的照顧，也感受到人情的溫暖。這種攜手同心，共度難關的信念與勇氣，將是我們重新出發，建設美麗家園的最大動力。
而震災發生之後，國際社會的關懷和援助，以及海外僑胞的熱烈捐輸，更讓我們備感溫馨。特別是亞洲、歐洲、美洲的二十個國家及聯合國，共派遣了三十八個救援團隊，七百多名救援人員，來臺參與救災工作。登輝在此，要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和人民，對國際社會的關懷和協助，表達最誠摯的謝意。同時，也要重申，今後中華民國將以更積極的作為，善盡國際義務，為國際社會的發展，作出具體的貢獻。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苦難的淬煉，是重生的契機。地震的發生，雖然在這片土地上，留下了無法彌合的傷痕，但是，我們有信心，也有決心，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以最短的時間，完成重建工作。並在兼顧各地人文特色與民眾需求的基礎上，讓家園呈現和諧的新風貌，讓民眾享有安全的新生活。同時，我們更要堅定國家建設的步伐，為跨世紀的國家發展，開拓寬廣的空間：
在內政方面，我們要繼續推動政府再造、司法改革、教育改革，落實民主理念，增進政府效能，激發民間活力，強化國家整體實力，以因應未來更加激烈的國際競爭，厚植國家發展的有利基礎。
在經濟方面，我們要以自由化、國際化、多元化為主軸，積極排除投資障礙，加速產業升級，健全經濟體質，以維持經濟的穩定成長；同時，也要充分發揮我們既有的優勢條件，建設臺灣成為科技島，以開拓經濟發展的新紀元。
在社會建設方面，我們要充實社會福利制度，保障弱勢族群，以充分體現社會公義，建立高度人文關懷的現代社會；並要厲行法治，嚴防天然災害，加強維護治安，切實保障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在國防安全方面，我們要以防禦固守、有效嚇阻的戰略原則，持續推動國軍精實案，完成二代兵力整建，確保國家安全。同時，要積極參與亞太區域安全機制，共同促進世界的和平、合作與繁榮。
在兩岸關係方面，我們了解，當前國家尚未統一，臺海兩岸對「一個中國」各有不同的看法。但我們認為，兩岸關係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乃是歷史與法律的事實。兩岸應當正視此一事實，並以此為基礎，推動建設性對話，經由對等分治、和平競賽，追求未來的和平統一。中華民國在臺灣創造了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民主境界，更已在中國大陸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發揮了典範作用。希望中共當局早日進行民主改革，為兩岸的逐步融合創造有利條件。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中華民國自建國以來，曾遭逢無數艱險挑戰，但在全國民眾的堅忍奮鬥之下，終能不斷突破困境，開創新局。特別是五十年來，由於朝野一心的團結努力，我們更在臺灣地區締造了自由、民主、繁榮的輝煌成就。今天，我們雖然因為震災的侵害，蒙受生命與資產的重大損失，但是，我們相信，苦難會讓我們更團結，困阨會讓我們更奮發。只要我們攜手同心，堅定意志，一定能化創痛為重建契機，集眾志為新生力量，昂首闊步邁向新世紀，建設我們共同的美麗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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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月一日


任命蔡慶年為財政部金融局簡任第十二職等副局長，桂先農為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秘書，楊五雄、劉滿泉為基隆關稅局簡任第十職等關務監組長，葉大勳為五堵分局簡任第十職等關務監分局長。
任命黃世雄、陳怡潔為交通部電信總局簡任第十職等技正。
任命蘇子富為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政風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
任命宋育民為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中榮民總醫院簡任第十職等醫學檢驗部生化科主任，陳展航為簡任第十職等精神科主任。
任命江敏勳為司法院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李可鑑為簡任第十職等高級管理師，張錦鴻為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簡任第十四職等法官，段景榕、許宗和、莊訓城、林孝城、黃秋鴻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簡任第十一職等法官兼庭長，莊明彰、王麗莉為臺灣板橋地方法院簡任第十一職等法官兼庭長，余來炎、張谷輔、王仁貴為簡任第十職等法官兼庭長，程萬全為簡任第十一職等法官，俞慧君、鍾信行為臺灣士林地方法院簡任第十一職等法官兼庭長，陳介源、李錦樑為簡任第十職等法官兼庭長，鄧振球為臺灣新竹地方法院簡任第十職等法官兼庭長，陳繼先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簡任第十一職等法官兼庭長，陳賢慧、蕭志鋒為簡任第十職等法官兼庭長，朱光國為簡任第十一職等法官，王明宏為臺灣嘉義地方法院簡任第十一職等法官兼庭長，趙文淵為簡任第十職等法官兼庭長，謝肅珍為臺灣高雄地方法院簡任第十職等法官兼庭長，潘正屏為臺灣屏東地方法院簡任第十職等法官兼庭長，邱新福為臺灣臺東地方法院簡任第十職等法官兼庭長，邱志平為臺灣基隆地方法院簡任第十職等法官兼庭長，林金發為簡任第十一職等法官，劉祥墩為福建金門地方法院簡任第十職等法官兼庭長。
任命郭蓋世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邱康瑄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楊嘉銘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王素英、謝佩穎、張世昌、周怡玫、陳添智、鄭菊鳳、蔣健德、張幼欣、張秀琴、顏萬生、紀淑美、姚若芳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洪素靜、林瑋貞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邱婉莉、蕭晨隆、洪偉城、劉美清、陳憶雯、林遊芳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許正芳、吳金歲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楊朝和、楊建勛、張照美、張寶貴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謝棟梁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吳東淩為薦任公務人員。
派陳泰霖為薦派公務人員。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月一日


任命陳建臻為警正三階警察官。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月四日


任命洪正豐、黃明賢、朱宏恩、林玉逢、鄒武擴、賴連琚、黃燕鈴、王愛寧、鄭西菊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楊玲惠、吳以琳、洪秀貞、向麗靜、鄭淑月、余善美、范惠敏、施祝珠、張昭惠、陳榮華、黃淑華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家驥、蔡克武、田秀華、陳正忠、賴玉美、陳美洲、陳永欣、劉明芳、陳正二、謝慧妙、陳保卿、張文淑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月五日


特派蔡政文為八十八年特種考試第三次航海人員、漁船船員、第三次船舶電信人員考試典試委員長。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月五日


特派李光雄為八十八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消防設備人員考試典試委員長。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月五日


特派陳英豪為八十八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不動產經紀人考試典試委員長。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月五日


任命陳武雄為財政部財稅人員訓練所簡任第十一職等權理簡任第十二職等副所長，林英哲為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組長，陳懋鴻為高雄市國稅局簡任第十職等稽核，羅義東、張在明為臺北關稅局簡任第十職等關務監組長。
任命陳兆虎為國立國光劇團簡任第十職等副團長。
任命黃來和為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簡任第十一職等組長，廖汝洲為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康茂陽、蔡錦銘、張德安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謝仁光、何慶茂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蔡麗珠、龔子文、吳憶苓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魏恆慈、黃櫻羌、鄭致道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月六日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許柯生已准退職，應予免職。
右令自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月十六日起生效。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月六日


任命薛朝鐘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月六日


任命江龍昇為警正一階警察官。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月七日


任命舒有瑤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月七日


任命洪劍鋒為警監四階警察官。
任命孫義雄為警正一階警察官，顏嘉潁、蔡俊德、陳永昌、胡俊德、郭文進、蔣繼寬、張青勇、林世昌、詹金勝、顧宗祥、許錦玉、李明璋、王憲治、許志益、陳國麟、鄭明正、周玉藩、賴皆燁、曾煥昇、何福成、李澤峰、汪俊田、許立人、吳政鴻、李佳憲、康仁弘、管敏瑞、顏淑真、黃惠苹、林瑞瑛、薛錦春、黃敏惠、張淑梅、蘇淑茹、楊如菁、林香杏、陳麗珠、許雅萍、汪鳳儀、鄭美石、余春宜、賴珮玲、詹秀娟、林玉燕、林雅惠、陳慧萍、劉秀瑩、陳美櫻、邱敏、李素珍、余貞治、王月珍、陳鳳、李瑩瑜為警正四階警察官。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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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核准取得中華民國國籍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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